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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3325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晟教育       主办券商：太平洋证券 

 

华晟世纪教育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票转让被实施风险警示的 

提示性公告 

 

重要内容提示  

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：2019 年 7 月 2 日  

实施风险警示后的证券简称为：ST 华晟；证券代码：833325。 

一、证券简称、证券代码以及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

（一）证券简称：股票简称由“华晟教育”变更为“ST华晟” 

（二）证券代码：833325 

（三）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：2019 年 7 月 2日  

二、实施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及投资风险提示 

华晟世纪教育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于 2019 年 6月 28 日披露了《华晟世纪教育科技（北京）

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》。因 2018年度财务报告被出

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，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4.2.8 条挂牌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对股票转让实行风险警示，在公

司股票简称前加注标识并公告：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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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

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（二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； 

（三）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 

因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接受华晟教育

委托，对华晟教育 2018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

表，2018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、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、

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行审计，

并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出具了中审亚太审字（2019）020561

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，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第 4.2.8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公司

股票转让被实施风险警示。公司证券简称将由“华晟教育”变

更为“ST 华晟”，按照相关业务规定，经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

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申请，自 2019 年 7 月 2 日起，公司

证券简称由“华晟教育”变更为“ST华晟”，证券代码保持不

变。同时，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

止挂牌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第十三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

如果公司最近两个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均被注册会计师出具

否定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全国股转公司按规定终

止其股票挂牌。目前公司 2018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已经被注册

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如果公司 2019 年度财

务会计报告再次被出具否定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，

公司股票存在被全国股转公司终止挂牌的风险。 

三、公司董事会关于风险警示的意见及主要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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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维护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的权益，公司 2019 年度将

降低公司运营成本，积极拓展业务，增加公司业务收入，加快

应收账款的资金回笼，加快资金的流动和周转，确保企业健

康持续运营。 

四、实施风险警示期间，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：  

（一）联系人姓名：陈永彬  

（二）联系电话：13928837151  

（三）联系地址：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兴南大道 707 号华

熙智荟大厦 7楼 

（四）电子邮箱：453008143@qq.com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华晟世纪教育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 年 6月 28日 


